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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监督推动解决工伤认定难题

□本报记者 单曦玺
通讯员 安金龙

经过检察机关依法监督，一起由
工伤认定引发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
性化解。走出诉讼泥潭的孙某一家
向近日回访此案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检察院检察官表达了谢意。

2022 年 4 月 7 日上午 10 时左右，
在某公司就职的孙某的妻子卢某在
工作岗位上因脑瘤病发晕倒，被送往
医院就诊。同年 4 月 8 日，卢某接受
手术治疗，术中病情急速恶化。4 月 9
日凌晨 2 时，孙某为卢某办理了出院
手续，随后使用呼吸机辅助其呼吸，
开车将卢某从银川市送回位于固原
市原州区的老家，准备料理后事。4
月 9日 11时 30分，卢某死亡。

2022 年 6 月 28 日，孙某向固原市
人社局申请对卢某死亡进行工伤认
定。人社局认为，卢某从突发疾病到
抢救无效死亡已经超过 48 小时，不符
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中“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
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同工伤规定，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决
定不予认定工伤。

2022 年 12 月 13 日，孙某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法院均认
为相关证据显示，卢某在 48 小时内已
经脑死亡，其家属为将其送回老家，
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该行为符合情
理，判决撤销市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书。今年 2 月 18 日，市人社局
依据法院生效判决，重新作出认定工
伤决定书。

虽然打官司胜诉了，但让孙某没
想到的是，落实卢某的工伤待遇却麻
烦重重。由于公司没有为卢某办理工
伤保险，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 十
二 条 规 定 ，应 当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而 未
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
工 伤 的 ，由 该 用 人 单 位 按 照 本 条 例
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
付费用。卢某所在公司对法院判决
结 果 不 认 同 ，认 为 卢 某 不 应 被 认 定

为 工 伤 ，申 请 再 审 被 驳 回 后 ，向 固
原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经审查发
现，该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卢某
因自身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超
过 48 小时，是否可认定为视同工伤情
形。经仔细核查相关证据，承办检察
官 认 为 ，卢 某 是 在 工 作 期 间 突 发 疾
病，发病 40 个小时家属为其办理出院
手续时，卢某已无法自主呼吸，虽然
使用了呼吸机，也未改变卢某死亡的
不 可 逆 性 。 因 此 ，卢 某 的 情 况 符 合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中的视同
工伤规定，原审判决并无不当。

“如果就案办案，只作出不支持
监督申请决定，依然无法解决卢某的
工伤待遇问题，案涉赔偿争议依然存
在，当事人仍将受困于诉讼泥沼。”为
保障卢某的家属及时拿到工伤赔偿
金，同时避免某公司因诉讼及高额工
伤赔偿金陷入经营困境，承办检察官
认为，有必要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工作。

今年 5 月 16 日，固原市检察院向
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汇报了该案
相关情况，自治区检察院决定由副检
察长赵红香包案化解。

在全面听取某公司的申请监督
理由和孙某对该案的处理意见后，赵
红香对案件争议焦点和双方诉求进
行了准确研判，寻求和解的切入点，
力争引导双方在赔偿问题上达成共
识。针对赔偿金额计算问题，该院充
分发挥“府检联动”机制作用，向聘任
的人社部门特邀检察官助理进行专
业咨询，并会同该案一审、二审法官、
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分别就原审判决
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处理结果，以
及 工 伤 赔 偿 金 计 算 标 准 、赔 偿 程 序
等，多次向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

7 月 26 日，在检察机关和有关行
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孙某和某公司
达成和解，签订了《工伤待遇支付赔
偿协议书》，某公司于协议书签订当
日向孙某一次性支付了双方协商确
定的赔偿金。

工伤认定引争议“府检联动”促和解

□本报记者 蒋杰 通讯员 叶脉清 徐雄杰

因逾期未履行行政处罚，又被加处 3 万余元的罚款，这让身有残疾的老吴压
力倍增。近日，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对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开展行
政非诉执行监督，在检察机关的协调下，老吴和行政机关达成了和解，被减免了
部分加处罚款。

2021 年 3 月，老吴因未经审批擅自占用农用地建造了两幢砖墙彩钢板顶棚
房及报废车辆堆场，总占地面积 1348.90 平方米，被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责令
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责令其自行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和
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罚款 37769.2元。

由于老吴当时没有能力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行政机关于 2022 年、2023 年就本案先后两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3 年
底之前，老吴退还了非法占地，也将违法建筑全部拆除，恢复了土地原状，并进
行了复耕。

行政处罚法规定，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
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行政机关于 2021 年 3 月对老吴作出处
罚后，老吴因身患残疾且家境困难，一直未缴纳罚款，直到凑足了罚款金额才于
2023 年 12 月上缴。因此，老吴除了要缴纳罚款 37769.2 元外，还须缴纳因逾期未
履行行政处罚而被加处的罚款 37769.2元。

“之前的 3万余元罚款都是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凑出来的，要再加处 3万多元，
我就真的无力偿还了。”今年 7 月，无奈的老吴向北仑区检察院申请监督，同时诉
请检察机关帮助其化解行政争议，希望行政机关能够减免加处罚款。

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对于该案行政处罚及后续行政非诉执行活动进行
了全过程合法性审查，同时前往现场、街道办、村委会以及老吴家，进一步核实
了案涉非法占用土地的情况和老吴的家庭情况。经查，案涉非法占用的土地已
复耕，地上的违法建筑及设施也已拆除，而老吴本人身患残疾，家庭经济困难，3
万余元的罚款再加上 3万余元的加处罚款对于老吴一家来说确实难以承受。

根据行政强制法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
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执行协议可以约定分阶
段履行；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减免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承办检察官
认为，老吴是残疾人，一只眼睛失明，生活困苦，所实施的非法占地行为也是其
法律知识匮乏所致。他本人已深刻认识到了错误，并积极完成了整改。在法律尺
度内，从兼顾法、理、情的角度出发，为了避免老吴因案致贫，检察机关应为他和
行政机关达成执行协议提供平台。

8 月 1 日，北仑区检察院召集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在检察机关的协调下，
老吴和行政机关达成了和解。鉴于老吴所占用的农用地面积较大，应予以必要
的教育，行政机关同意在老吴缴纳 3000 元加处罚款后，免除剩余的加处罚款。这
一决定让老吴倍感温暖。

“我已经按时把 3000 元加处罚款上缴了，谢谢检察官。”缴清罚款后，老吴如
释重负地说。

老吴的加处罚款被部分减免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检察院日前在辖区街道开展“行政检察与民同
行 助力法治中国建设”宣传活动。检察人员聚焦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社
保、住房、养老、环保等热点问题，采取发放普法资料、讲解法律知
识、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宣传行政检察的职能作用，
进一步提高行政检察工作的影响力，畅通行政检察监督渠道。

本报记者王玲 通讯员徐微 余意摄

海南省东方市检察院近日在辖区街道开展了普法
宣传活动。检察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现场答疑等方
式，结合所办案例，向群众介绍了行政检察职能，并接受
群众关于工伤认定、养老诈骗、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法
律知识的咨询。

本报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李九婵摄

“行”至群众间
普法“零距离”

□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付鹏

“这份《工伤认定书》我们等了两
年多，终于拿到了，这下我妻子可以安
息了！”近日，张某握着陕西省咸阳市
秦都区检察院检察官的手感慨地说。

张某和妻子佘某是咸阳某建设
项 目 工 地 的 农 民 工 。 2022 年 3 月 9
日，53 岁的佘某下班后，搭乘工友
付某的摩托车回家，途中不幸发生
交 通 事 故 ， 经 医 院 抢 救 无 效 后 死
亡。后经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佘某
无事故责任。

张某在料理完妻子的后事之后，向
人社部门申请为佘某认定工伤。而人
社部门认为，佘某已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且其死亡是因为交通事故，而不是
工作导致，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
工作时间内因公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
的答复》中“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
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
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规
定的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

对于这个结果，张某无法接受，
在多次向人社部门反映未果后，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2023 年 8 月，法院
经审理，认为在工伤认定的程序性申
请和受理阶段，人社部门应当对申请
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不应过度进行实
质性审查。其以佘女士已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与用人单位不构成劳动关

系，不符合最高法答复意见所规定的
受理条件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属于对佘女士是否构成工伤的实质
性判断，没有法律依据。法院遂判决
撤销人社部门不予受理决定，责令其
受理申请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
决定。

然而，该判决生效后，问题依然没
有得到解决。人社部门认为，张某应
重新申请对佘某的工伤认定，因此未
及时作出行政决定。

今年 1 月 3 日，秦都区检察院在
对法院生效判决的执行情况例行监
督时，发现了这一线索，随即依职权
立案受理。承办检察官经全面审查
案卷材料，认为佘某符合最高法关于
超龄农民工工伤认定答复意见所规

定的受理条件，其丈夫张某起诉前已
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资料，不需要重新
提交，人社部门应当受理并在法定期
限内作出行政决定。

鉴于该案的特殊性，秦都区检察
院立即与人社部门座谈沟通，结合本
案实际情况就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展
开深入探讨，并达成了共识。今年 1
月 10 日，人社部门受理了张某的工伤
认定申请。2 月，秦都区检察院依法
向人社部门发出改进工作检察建议，
督促其依法积极履职，切实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该单位收到检察建议
后，立即组织人员学习，表示今后将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全面履职，避免类
似问题再次发生。日前，人社部门重
新作出了认定佘某为工伤的决定。

超龄农民工因公伤亡算不算工伤？
咸阳秦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本报通讯员 王永强 赵新新

“罚款全部缴清了，我们今后一定强化法律意识，依法依规把企业经营
好。”8 月 27 日，河南省镇平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该县某生态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下称“旅游公司”） 回访时，该公司董事长程某激动地说。

2023 年 4 月 18 日，因旅游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建设娱乐设施，行政机关
对其作出罚款 1400 余万元的行政处罚，限其在 15 日内自行拆除地上建筑物和
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

因旅游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2023 年 11 月，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 12 月 7
日，法院立案审查，并主动邀请镇平县检察院对这起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依
法监督。

镇平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前往法院和某行政机关调阅了相关卷宗，先后 4
次当面听取旅游公司负责人程某的意见，核实了案件细节，并走访了当地群
众，最终查明：一方面，旅游公司因着急赶工期的确存在未批先建的情况，
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在处罚标准和处罚程序
方面均存在不当情形。检察官通过实地走访还了解到，2016 年，在外经商的
程某响应家乡号召，回乡设立了旅游公司，解决了当地 200 余人的就业问题，
其中，50余人为留守妇女，4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妥善处理该案，2023 年 12 月 27 日，镇平县检察院、法院联合组织公开
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镇政府、文旅局、营商办等单位代表及律师代
表、人大代表参加。听证会上，行政机关代表阐释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及
依据，旅游公司代表陈述了企业面临的困境，表示将及时整改，希望能从轻
处罚。

听证员经讨论后一致认为，旅游公司虽然存在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但
情节相对轻微，且未造成不良后果，行政机关处罚标准不当，处罚行为违反
法定程序，建议行政机关在旅游公司完成整改的基础上，对其从轻处罚。

今年 1 月，镇平县法院结合听证会意见，裁定不准予执行原行政处罚决
定。次月，镇平县检察院就行政机关在案涉行政处罚中程序及处罚标准失当
问题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行政机关准确适用法律和处罚标准，对旅游公司
重新作出行政处罚。3 月，旅游公司对地上建筑物及设施进行了拆除，恢复了
土地原状。行政机关结合整改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和处罚标准，对该公司作
出了罚款 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准予该公司分期缴纳罚款。

日前，旅游公司缴清了全部罚款，恢复了正常经营和往日生机。

旅游公司恢复了生机

●做实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化解涉农用地行政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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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彬：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盛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4）皖 1202 民初 13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开发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天晴：本院受理原告赵五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97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原告赵五洲不准与你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第四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时雨婕：本院受理原告宋佳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5302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时雨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偿还原告
宋佳伟借款 10000 元及利息（从 2024 年 2 月 4 日起至款还清时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
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由被告时雨婕负担案件受理费 50 元。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俞光江：本院受理赵先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2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俞光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偿还原告赵
先峰借款 12800 元；二、驳回原告赵先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20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俞光江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祥涛：本院受理原告王玉超诉被告王祥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045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
借款 30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30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5 月 15
日起按照年利率 3.45%支付逾期利息，至本息付清时止）；判令被告承
担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传忠：本院受理原告刘艳与被告刘传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821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刘传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欠原告刘艳的借款利息 36000 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 700 元

及公告费（凭票支付）。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佰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于喜中与被告安徽
佰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996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被告安徽佰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
内支付原告于喜中劳务费 14000 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 150 元及公告
费（凭票支付）。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航宇：本院受理原告刘兵诉被告刘航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961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
被告偿还欠款 22000 元及利息，本案的所有费用由被告承担，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翟世英：本院受理原告肖丙文与被告翟世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86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翟世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偿还欠原告肖丙文借款本金 8000 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 50 元及
公告费（凭票支付）。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广：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丽丰集团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89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偿还原告安徽省丽丰集团有限公司垫付款 25170.86 元及利息

（以 25170.86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0 月 31 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时止）；驳
回原告安徽省丽丰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由
被告王广负担案件受理费 429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袁勇：本院受理原告刘龙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975 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萍：本院受理秦梅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偿还原告秦梅玲
借款 20000 元；二、驳回原告秦梅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00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220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
王萍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国涛：本院受理穆玉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张国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支付原告穆

玉清货款 8524 元；二、驳回原告穆玉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张国涛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恒：本院受理原告王奇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267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第四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书面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该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颍州区亚兵邓城叶氏猪蹄店、叶亚兵：本院受理阜阳市颍
州区绪田食品经营部与阜阳市颍州区亚兵邓城叶氏猪蹄店、叶亚兵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0874 号，因采取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闫伟：本院受理原告杜敏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976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燕山、王刘英：本院受理原告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0438 号，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
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华贤超市（阜阳）有限公司、段体中：本院受理原告阜阳第九空间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681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姚彦东：本院受理原告张传雷诉你与被告黄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1134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西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雪峰（身份证号码 34210119******3235）：本院受理原告廖永
侠诉阜阳市迎驾悦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005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吕风：本院受理原告张翠珍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015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第四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书面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许勇：本院受理李天春与许勇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
皖 1202 民初 6762 号，李天春起诉要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 17950 元承揽金，并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 17950 元为基数，按
照 LPR 自 2024 年 3 月 9 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2.请
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马冬冬、殷小梅、马文科：本院受理原告王飞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
皖 1202 民初 49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孔凡军：本院受理刘亮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605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孔凡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偿还原告刘
亮俊借款本金 230000 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案件受理费 4750 元、公告
费用（凭票结算），由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贾自强：本院受理原告郭凤彪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11617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雪影：本院受理原告郭兴发与被告刘雪影离婚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10186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个工作日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孙敏：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政务区支行诉
被告陶俊杰、你、安徽圣利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决陶俊杰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340 万元、利息、
罚息；2. 判令陶俊杰承担实现债权费用 8000 元；3. 判令孙敏、安徽圣

利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原告对
被告提供的抵押物优先受偿；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案件审理要素表、诉前调解告知书、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 15 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黄友奇：本院受理原告叶守平诉被告黄友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2
月 17日 9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衡水明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朱彦忠：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江淮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衡水明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朱彦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429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炎：本院受理原告王松与被告张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41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张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王松借款本金 30000 元及利息

（以欠付借款本金为基数，自逾期还款之日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起，按
照年利率 3.65%标准计算利息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王松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 573 元、公告费 520 元，均由被告
张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程辉：本院受理（2024）皖 0103 民初 9609 号原告张丹诉被告程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张丹请求判令：1. 依法判令被告程辉偿还原
告张丹借款本金 7000 元及利息（以 7000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7 月 28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截至 2024 年 5 月 28 日的利息，暂计 458 元），直至借款还清时止；
以上合计：7458 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 15 时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魏明军、黄海、刘琳：本院受理（2024）皖 0103 民初 9607 号、9608

号、9610 号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区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 15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刘树明：本院受理原告余士梁诉刘树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
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邓小波：本院受理原告合肥九九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诉邓小波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11民初 16492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5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普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吴晓峰：本院受理原告张善维诉合
肥普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吴晓峰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10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杨清、合肥市包河区佯箐家庭农场、罗振海：本院受理原告翟德

翠诉杨清、合肥市包河区佯箐家庭农场、罗振海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2495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启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世林：本院受理原告康瑞瑞诉合
肥启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世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
皖 0111 民初 17214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吴丽：本院受理原告文继成与被告孙军、吴丽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503 民初 5062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序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